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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07）

根據上市規則
第13.51(2)(L)條及13.51B(2)條

更新董事資料

本公告乃由致浩達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2)(l)條及
13.51B(2)條刊發，內容有關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增武先生（「陳先生」）。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接獲陳先生（於二
零二零年三月十六日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二日曾任仁天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清盤
中）（股份代號：885）（「仁天」）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的通知，表示香港特別行政區高
等法院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一日根據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
例」向仁天下達清盤令（「清盤令」）。該清盤令是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九日收到就結
欠若干個人債券持有人之若干約1億9,500萬港元指稱負債而發出的清盤呈請後下達。
破產管理署署長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一日獲委任為仁天的臨時清盤人。有關清盤
程序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仁天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一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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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天為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在香港
及中國向企業客戶提供整合智能物聯網解決方案 、人機互動商業終端、智能檔案服
務、證券投資及貸款。仁天的證券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且自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二日
起及直至本公告日期已暫停買賣。根據陳先生所告知，彼並非該清盤程序的一方，亦
不知悉任何因有關程序而已經或將會對其提出的現有或潛在申索。此外，陳先生已通
知本公司，彼已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二日向仁天遞交其作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辭
職信。

由於清盤令是於陳先生擔任仁天獨立非執行董事期間向仁天下達，此事宜構成本公
司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l)條及13.51B(2)條作出披露的事件。

在陳先生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二日作出相關通知前，董事會並無注意到且事前亦
不知悉有關仁天清盤的事宜。除本公告所載僅根據陳先生所提供的資料及仁天多份
有關其清盤呈請及清盤令之公告所載的詳情而提供的資料外，董事會並無有關清盤
令的進一步資料。因此，董事會無法就有關仁天清盤程序的事宜發表任何意見。就董
事會所知及所信，仁天或其附屬公司與本集團概無任何關連。本公司並無理由相信仁
天的清盤呈請將會直接或間接影響本集團任何方面的事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與之相關的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承董事會命
致浩達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陳志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陳志先生（主席兼執行董事）、邱東先生（執行董事）、邱建
榮先生（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以及陳增武先生、沈澤敬先生及蘇偉民先生（均為獨
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